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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师申请定向进博士后
流动工作站的暂行规定

（文号 ：广师院〔2007〕311 号，施行时间 ：2007 年 9 月 1 日。）

为促进我校对外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调动教师开展

科研活动的积极性，规范我校教学科研人员进博士后流动站（境内）（以下简称“进

站”）的管理工作 ,根据人事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印发《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

的通知（国人部发 [2006]149 号），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申请进站的原则和条件

（一）申请进站的原则

1. 申请进站从事研究工作仅限于我校事业编制的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专任教

师、专职科研人员。

2. 进站期间应完成所在单位下达的教学、科研任务和其它工作任务。

3. 进站人员以定向（在职）形式从事博士后研究。

4. 进站工作应符合学校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需要。对于有些师资力量较强，

教学、科研基础较好的学科，可优先批准少量教师进站。

（二）申请进站的条件

1. 新到我校工作的教师，须在我校工作满三年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者，

方可申请进站做博士后；

2. 我校定向培养的博士，获得博士学位按时回校服务，满两年后方可申请进站。

3. 申请进站的教师，年龄一般在四十岁以下，已取得博士学位，品学兼优，身

体健康。

二、进站人员的管理和待遇

（一）对批准进站做博士后人员，按定向在职培养、定向脱产培养方式进站，

不转任何关系（人事关系、人事档案、工资户口等）。

1．对批准进入本市博士后流动站的人员，按定向在职培养方式进站，并承担

其本人在本单位应该完成教学科研岗位工作量；

2．对批准进入广州市以外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的人员，原则上按定向脱产

培养方式进站。

（二）学校批准进站做博士后人员，相关待遇（指职务工资、工资晋升、职务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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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分配等）与我校在职职工同等对待，其奖酬金按有关规定发放。

（三）批准进站人员所需的科研、生活、交通等费用由个人自筹解决。

（四）批准进站人员，凡计入学校规定科研工作量的成果，须将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作为第一署名单位。

（五）进站工作期限为两年，一般情况下不得延长。如有特殊情况（指研究项

目未完成），可适当延长时间，延长期一般不能超过半年。办理延长期的程序为：

本人提出申请，由设站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征得我校所在单位和人事处同意，报

学校主管领导批准。

（六）进站人员须与学校签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师定向进博士后流动工作

站协议书》，出站后回学校服务工作，需履行本项进修服务期五年义务。服务期满

前提出调离学校的，全额退还在站期间学校为其支付的工资，并交纳服务期补偿费

5000 元 / 年（不足一年按一年计）。

三、申请做博士后的审批程序

（一）个人申请，填写《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师定向进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申请表》，

所在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人事处审核并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三）人事处代表学校与获准进站的教师本人签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定向进

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的协议书》，并协助办理进站有关手续。

四、本规定自 2007 年 9月 1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